
芒市自然资源局关于举行《芒市城市规划区、风平镇、遮放镇、芒海镇、勐戛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成果（草案）》、《芒市风平镇、遮放镇、轩岗乡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与《芒市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结果的公告

按照省、州政府关于推行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1年2月1日15:00-18：00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城市规划区、风平镇、遮放镇、芒海镇、勐戛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成果（草案）》、《芒市风平镇、遮放镇、轩岗乡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与《芒市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现将听证会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听证会准备情况

听证事由：听取社会各界对《芒市城市规划区、风平镇、遮放镇、芒海镇、勐戛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成果（草案）》、《芒市风平镇、遮放镇、轩岗乡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与《芒市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测算成果（草案）》的意见和建议。2021年1月11日芒市自然资源局与芒市司法局就三个草案听证会前期工作进行协调。按照有关规定，于2021年1月12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及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网页发布1号公告，同时在芒市自然资源局公示栏进行了公示，向社会公告听证会听证事项、代表结构、报名方式及报名截止时间。公告发布之后，因无人报名申请担任听证代表，采取了邀请的方式确定听证会代表。经审定，产生了24名听证代表、1名主持人、1名决策发言人、2名听证监察人、2名听证书记员和市自然资源局有关股室人员参加旁听。2021年1月25日在云南省人民政府重大决策听证网站及芒市自然资源局信息公开专栏网页公布2号公告，向社会公告听证代表名单、听证时间、地点和三个听证草案起草说明。
听证会召开情况

（一）听证会时间和地点

听证会时间： 2021年2月1日（星期一）15:00-18:00
听证会地点：芒市自然资源局三楼会议室

（二）听证议程

本次听证会听证代表应到24人，实到23人，因事不能到会1人，符合听证制度的规定。会议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1、听证监察人作听证会会前情况核实报告；

2、听证主持人说明听证主题，介绍与会听证代表； 

3、由书记员宣布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4、由决策发言人对本次芒市城市规划区及各乡镇基准地价与标定地价做重要讲话；

5、由技术承担单位就本次芒市城市规划区及各乡镇基准地价与标定地价测算成果的主要内容作介绍和说明；

6、听证代表对听证草案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7、听证人或编制单位答辩，暂时无法答复的或有待商榷的会后统一协商；

8、听证会代表、听证人、听证监察人对听证会笔录进行审查并签名； 

9、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10、听证会主持人作听证会总结。

（三）听证主持人

岳三洼（芒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四）听证人（决策发言人）

梅学平（芒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五）听证监察人

芒市政府督查室：赵彩旺（市政府督查室四级主任科员）
芒市司法局：李 玥（芒市司法局副局长）
（六）听证代表（24人）
市人大办:董 强

市政府办:赵彩旺

市政协办:吴世全
市工业园区管委会:雷岩保晃

市发改局:钱德刚
市财政局:杨昌正
市税务局:张 玲
市交通局:杨常敏
市农业农村局:王河洲
市林草局:郭兆平
市水利局:王 华

市司法局:李 玥
市住建局:祁尹建宏
市投资促进局:张骏雄

市工业和商务局:番在良

市环保局:杨 舒
芒市镇:杨 磊
勐焕街道办:徐岩买德
风平镇:焦岩软保
遮放镇:李朝正

勐戛镇:邵维信
轩岗乡:唐 伟
芒海镇:邵维欢

云南杰云律师事务所：李丽萍                

4.旁听人员
王顺引（芒市自然资源局法规股股长）               

周子键（芒市自然资源规划中心副主任）               

（七）听证书记员

许永虎：芒市自然资源局办公室

杨兴杰：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

（八）听证人（决策发言人）说明

基本情况：芒市现行基准地价测算2017年完成，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19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的通知》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推进和规范自然资源评价评估有关工作的通知》：“各地应全面启动国有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更新、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制定、公布工作，基准地价2-3年必须全面更新，超过6年未更新的城乡基准地价，不得作为评估依据”要求，已到相应的更新时点，故召开本次听证会对芒市城市规划区、遮放镇、风平镇、芒海镇、勐戛镇集镇规划区各类用地进行更新测算。

编制的目的与意义：芒市城市规划区、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一是运用基准地价成果科学、合理地确定土地招标、拍卖及挂牌底价，为政府土地招标、拍卖及收购储备提供价格依据。二是土地用途发生变化，土地利用强度改变，土地评估地价采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剩余法、收益还原法、市场比较法等方法进行测算，合理收取土地出让金。三是运用基准地价成果，制订有效的地价管理政策，保证国有土地资产的保值与增值。四是为城市规划建设服务，城市规划的核心是搞好城市布局，合理利用土地，城市基准地价成果是对城市布局、合理用地的经济反映，对城市规划有引导作用。

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一是保护农民集体土地财产价值的实现，由于集体建设用地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地方政府无法可依，管理调控不能到位：同时，一直以来的隐形市场交易，也使得交易双方权益难以保障，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的制定，可以防止土地被人为炒作，或是随意压低价格，扰乱市场秩序，或是造成资产流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二是为下步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提供价值参考和依据，由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没有基准地价，市场机制未成熟，导致评估集体建设用地时，没有价格基础，也没有价格依据。这样会严重偏离政府的宏观管理，影响市场的正常发育。三是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使农村居民向城镇周边集聚。集中建设农村居民住宅，不仅可以使村庄复耕，有效增加耕地面积，还可加大对城镇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有效推动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因此，开展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评估工作是推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秩序，维护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准性。

芒市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城镇基准地价主要服务一级市场，标定地价主要服务于二级市场，更接近于市场价，而且标定地价体系是在基准地价各级别划分的基础上，根据土地条件、土地用途、利用状况、市场发育程度等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细分，主要作为补交土地出让金以及税务部门收税的重要依据。
工作开展情况：该项工作我局委托云南优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负责外业实地调查编制，成立了专项课题小组，充分分析考察研究各项工作，土地定级还收集了市住建、教育、统计、卫计、交通等14个部门相关资料作为课题分析依据；土地估价收集了芒市辖区内商服企业、工业企业最近三年的用地效益资料以及各乡镇相关资料作为课题分析依据。

通过人员组织、技术准备、技术方案确定、资料收集、整理、测算、图件编制、报告撰写等工作，云南优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于2020年11月向我局提供了本次测算工作的初步成果，收到初步成果后我局组织了相关人员进行内部审查，针对级别区域、价格多次修改完善后，完成本次听证成果

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建议及采纳情况
根据听证会上代表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认真进行了梳理， 23 位听证代表在会上均表示同意《芒市城市规划区、风平镇、遮放镇、芒海镇、勐戛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成果》、《芒市风平镇、遮放镇、轩岗乡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与《芒市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测算成果（草案）》听证，并就下一步具体工作提出了 9  条意见和建议，经整理，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对三个报告中的文字、数据进行校核；

对工业园区基准地价进行梳理调整，应低于园区外工业用地价格，并适当调整西部新城价格；
将工业园区（遮放片区）纳入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范围；

做好交接乡镇间衔接地界名称的处理；

芒海镇集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完成，建议按照新的规划调整完善；

风平镇与轩岗乡相邻，两个乡镇基准地价差距较大，请进一步核实调整；
建议职能部门严格按照制定的规划执行，规划尽量不占或少占农田；

建议明确乡政府所在地的四至界线，便于税务机关依法治税；

重点关注招商引资，多引进产业企业，少做房地产开发。

针对听证代表所提出的 9  条意见、建议，芒市自然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认真研究，这些意见和建议基本属于我们在起草《芒市城市规划区、风平镇、遮放镇、芒海镇、勐戛镇集镇规划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成果》、《芒市风平镇、遮放镇、轩岗乡集体建设用地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与《芒市城市规划区标定地价体系建设工作测算成果》听证过程中需要注意和加强的方面，部分意见、建议我们都建议予以采纳，其余部分意见、建议是对今后项目实施中的一些要求和建议。采纳以下 6 条意见：

对三个报告中的文字、数据进行校核；

对工业园区基准地价进行梳理调整，应低于园区外工业用地价格，并适当调整西部新城价格；

将工业园区（遮放片区）纳入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测算范围；

做好交接乡镇间衔接地界名称的处理；

芒海镇集镇控制性详细规划已完成，建议按照新的规划调整完善；

风平镇与轩岗乡相邻，两个乡镇基准地价差距较大，请进一步核实调整.

听证代表提出的7、8、9意见主要为土地规划及招商引资方面的建议，不涉及听证内容，在下一步工作中我局将重视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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